           系─緊急事故聯絡電話一覽表
	編號
	實習機構
	輔導老師
	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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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系主任
	　主任姓名
	請填寫校內分機
	　請填寫手機號碼

	實習輔導組
	卓宜萱
	03-4581196*3111
	　實習輔導組組長彭三榮03-4581196*3110

	校安中心
	[bookmark: _GoBack]03-4581196*1999
	0975-176911

	1.各教學單位於實習生赴實習機構前，應彙整輔導老師、系主任、實習輔導組及校安中心聯絡電話，建立緊急事故聯絡電話一覽表。
2.確實提供一覽表给每位實習生並請轉知家長。
3.實習生於實習期間如遇緊急事故時，務必優先聯絡輔導老師，若無法聯絡上輔導老師時，請聯絡系主任。
通報順序：學生→輔導老師→系主任→實習輔導組、校安中心
4.各順位負責人於接獲事件通報後，應依序並即時完成通報作業。



